
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師研究論文著作積分表
	送審人姓名
	
	任教組別
	□一般通識組  □語言中心
□體育教學組  □華語中心

	現任職稱
	□講師 □助理教授 □副教授 □教授

	申請職稱
	· 講師-積分需達100分
· 助理教授-積分需達150分、論文篇數至少2篇或學術專書至少1本
· 副教授-積分需達200分、論文篇數至少3篇或學術專書至少1本、計畫件數至少2件
· 教授-積分需達300分、論文篇數至少5篇或學術專書至少1本、計畫件數至少3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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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[bookmark: _Hlk218268519]現職級教師
資格起資年月
	民國   年  月  日
	論文可列計區間
(取得現職級教師資格後且
為送審前六年內)
	民國   年  月  日至
民國115年8月1日止

	序號
(請務必標註代表著作)
	研究
成果
分類
	取得現職級教師資格後且為送審前六年內(代表作為五年內)研究成果名稱
(學術論文必須填寫所有作者(按期刊之原排序)、著作名稱、期刊名稱、年份、卷期、起迄頁數)
	論文性質分類加權分數
(C)
	刊登雜誌分類排名加權分數(J)
	作者排名加權分數(A)
	分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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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積分(Sn=S01+S02+S03+......)
	

	政府機構或國衛院之校外研究計畫或產學合作計畫件數：件




	折抵論文積分表

	折抵項目名稱
	★1.教學獲獎者(師鐸獎、教學優良教師、優良導師)必須填寫獎項名稱、獲獎年度及獲獎級別(全國/校級、院級)，提供獲獎證明。
★2.依醫療法執行人體試驗擔任主持人者必須填寫計畫名稱、執行期間、試驗發展階段，提供衛福部 IRB 通過證明函。
★3.擔任國際學術專書主編必須填寫專書名稱、出版年月、出版社名稱、所屬A/B 類別、擔任主編聘期等，並提供相關證明。
★4.產學合作計畫實收金額折抵，必須填寫產學合作計畫合約名稱、計畫執行期間、產學合作計畫實收金額、送審人貢獻比例等，提供合約書影本相關佐證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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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積分（以上各項分數之總和以各升等職級最低標準之30%為限）
	



送審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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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師研究論文著作積分填表說明
一、代表性研究成果名稱之填寫：
必須為自前職等後六年內(代表作為五年內)迄今發表之學術期刊論文、專利、技術移轉、專利且技轉等研究成果，若填寫不實或無法查證，則該項成果將不予計分。若為已接受但尚未刊印或刊印中之期刊論文或學術專書，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未附證明文件者不予採計。
(一)、學術期刊論文之填寫：包括正式論文（Full Article）、簡報型論文、個案報告或綜合評論
1. 須完整填寫所有作者(按期刊之原排序)、論文名稱、期刊名稱、年份、卷期及起迄頁數。
2. 請以加劃底線來表示申請人（主持人）及期刊名稱。
3. 通訊作者請於姓名右上角以'*'標示。
4. 期刊名稱務必填寫全名，或使用InCites JCR（Journal Citation Reports）之縮寫。
5. 若發表的研究成果刊載於索引資料庫，但非SCIE收錄之期刊，請加註該索引資料庫之縮寫(例如SSCI)、領域(category)名稱及排序資料(分母為期刊所屬領域之期刊種數，分子為期刊在所屬領域內之序位)。
(二)、專利及技術移轉之填寫：專利所有權需為本校，技術移轉案需以本校名義簽署，始得計分。
1. 專利必須填寫專利名稱、發明人、證書號碼、國別、專利期間。
2. 技術移轉必須填寫技術名稱、技轉金額及對象、年份。
3. 若為國外專利或技術移轉，請同時提供專利或技術移轉名稱之中文譯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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